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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丰富农村特困供养机构
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老有所乐

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池民福〔2019〕135 号
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，各县（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和体育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

委、九华山、平天湖风景区工委政治处，九华山管委会社保

局、财政处、 经发处，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处、

财金处、旅游发展处：

现将《关于丰富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

老有 所乐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池州市委宣传部 池州市民政局

池州市财政局 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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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9 年 8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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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丰富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年人精神文
化生活推进老有所乐的指导意见

为丰富我市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，提

升老年人精神健康保障水平，增进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，实

现“老有所养”向“老有所乐”更高目标迈进。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 号）、

《农村五保 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(民政部令第 37 号）

和省、市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池州实际，制定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加大精神文化需求供给

1.完善文化娱乐设施。将农村特困供养机构文化娱乐设

施纳入各县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范畴，采取财政投入、

社会捐赠、部门支持等方式帮助改善条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

政府要指导辖区内农村特困供养机构，按照《养老机构基本

规范》（国家标准 GB/T29353-2012），建设好、恢复好、

利用好基本文化娱乐设施。2019 年 12 底前，各农村特困供

养机构要完成“四室一房”（棋牌室、阅览室、活动室、临终

关怀室、电视房）基本文化娱乐服务环境、设施与设备的配

建工作，有关活动用房可根据大小设置功能分区，二、三星

级及以上农村特困供养机构根据条件可增设其他文化娱乐

用房和功能。

2.培养为老服务人才。各级文旅、卫健、教体等部门要



池州市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池州市民政局发布

- 4 -

根据职能加强基层为老服务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。民政部门

牵头组织的养老机构院长、护理员培训，应将农村特困供养

机构文体、心理、护理等骨干人员纳入培训范围。各乡镇（街

道）民政所长、机构院长不定期主动邀请县（市、区）和就

近有关专业服务团队、文体爱好者、志愿者给予培训指导。

各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要指定一名文化基础好、组织能力强、

工作经验丰富的管理岗位人员，负责机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

的组织实施。

二、丰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

3.加强活动组织领导。各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要发挥院务

管理委员会的作用，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、精神需求，以愉

悦身心为目的，合理制定日、周、月、年文化娱乐活动计划，

有选择性地成立读报组、手工组、棋牌组、戏曲组、健身组

等老人兴趣爱好小组。机构开展活动可采取集中组织和鼓励

兴趣爱好小组自行组织形式开展，活动期间应提供必要的安

全防护措施。有条件的可开办老人活动专栏、制作活动专辑，

实时通过文字、图片、视频 等形式反映老人活动动态。

4.拓展活动内容形式。各农村特困供养机构每日早、晚

应时组织老年人开展全民健身运动，定时开放文化娱乐场

所；每周安排专人播放 2-3 场老年人喜闻乐见的话剧、喜剧、

相声、小品、 戏曲、电影等；每月安排护理员或邀请乡镇

卫生院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医护人员做好医疗卫生、

健康养生、安全防护等方面的知识宣传；每季度集中开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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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外出参观游览、乡间漫步等休闲健身活动。老人生日可开

展集体过生日活动，失能失智老人可开展互助帮扶活动，重

大节日应开展节日庆祝活动。

5.提倡政府购买服务。各县区民政部门应将文化娱乐项

目纳入财政预算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将送电影、送戏

曲、送晚会、送健康、送技能等活动打包给第三方，由第三

方整合政府、社会、市场资源，为农村特困供养机构提供精

神文化方面的专业化服务，要积极创造条件，尽可能每月为

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人放一场电影、开展一次心理关爱服

务，每季度安排一次特色文艺节目、开展一次健康知识讲座，

每年举办一次晚会。

三、广泛组织志愿为老服务

6.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。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开展公益

性为老服务为目的，以精神文明单位创建为抓手，广泛动员

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大中专学校和社会团体、青年志愿

者，与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建立“1 对 1”或“1 对 N”结对志愿服

务机制，明确各单位每年开展服务不少于 2 次，每次不少于

半天，每人服务不少于 10 小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政府要指

导农村特困供养机构与结对单位或个人建立长期双向沟通

交流机制，做好服务需求对接、服务人员保障和服务项目登

记等工作。

7.开展精神文化上门服务。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

大中专学校、社会团体要不定期组织干部职工、爱心居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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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学生等志愿者，为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人提供生活照

料、康复护理、健康体检、情感陪护、文化娱乐、法律援助

等上门服务，形成浓厚社会氛围。文旅部门要发动基层文化

机构开展文化志愿服务，卫健部门要指导就近医疗卫生机构

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民政部门要发动社会组织开展慈善

公益活动。

8.完善联系探视走访制度。以县区为单位，由民政部门

牵头协调，乡镇（街道）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统筹指导，村民

委员会协助实施，将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年人纳入联系人登

记、探视走访、赡养协议“三项制度”范围，整合县区、乡镇

（街道）党员干部和村（社区）医务人员、民政专干、第三

方社会力量等，建立老年人联系人登记制度，确保每名老年

人有联系人提供就医、护理、娱乐等帮助服务，每季度有联

系人或赡养人探视走访。

四、强化精神健康措施保障

9.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各县区政府要坚持“谁管理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把丰富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

提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责任清单，狠抓工

作落实。各级宣传、民政、财政、人社、教体、文化、卫健

等部门要围绕实现老有所乐主动担当作为、认真履行职责、

确保工作实效。

10.建立激励工作机制。文明办、卫健部门要将农村特困

供养机构从业人员及联系人、赡养人分别纳入每年“池州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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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、每届“孝星”评选范围。各级民政部门要依据有关文件规

定，每年对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好、老年人精神健康率高的农

村特困供养 机构给予适当奖补。

11.强化考核结果应用。将丰富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老年人

精神文化生活纳入市政府对各县区政府养老服务业发展目

标管理 绩效考核的一项内容，作为各级精神文明单位创建

的一项硬性任务，作为养老机构星级评定的重要依据，通过

考核考评，强化工作落实，实现老有所乐。

本指导意见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解释，社会办养老机构

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。

本指导意见自 2019 年 8 月 25 日起实施。


	中共池州市委宣传部               池州市民政局
	池州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	池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           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局
	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8月22日

